
內地購買房產應注意事項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區內的聯繫更加緊密，經濟交流、人員

往來也愈加頻繁，不少澳門市民選擇到內地置業，過往珠海市消保委、橫琴新區

消費者協會曾與澳門消委會聯合發出“消費提示”，現整理有關資料，提醒澳門

消費者到內地購買房產須注意以下的事項。 

 

一、符合限購政策方可購買 

目前，市場上有個別不法機構和個人，宣稱有關係、有渠道，付點“介紹費”

就能解決購房資格問題，此點絕不可信。 

因此，特別提醒消費者，相關部門對於購房者提交的申請資料有嚴格的審核

程序。請廣大群眾不要聽信不法機構和個人的說辭，更不要通過這種途徑辦理所

謂的購房手續，避免因無法通過購房資格審核繼續履行合同，而承擔違約責任造

成經濟損失。 

 

二、查看“五證” 

房產預售時，必須具備“五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

劃許可證》、《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證》/《不動產權證》和

《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應重點查看《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查看《商品房銷售

許可證》時應注意的 3個問題：首先，《商品房預售許可證》中載明的開發企業

應當和出售房屋的出賣人完全一致，否則不能確定開發企業銷售的合法性。其次，

批准銷售的房屋和購房人購買的房屋必須一致。即購房人購買的房屋必須在銷售

許可範圍之內，如未在銷售範圍之內，屬於非法銷售。再次，核實項目名稱與開

發企業的廣告宣傳是否一致。 

上述“五證”可在銷售現場通過公示內容查閱。企業以手續正在辦理為由提

供不了“五證”的，購房人應拒絕購買，切不可盲目交納包括定金等任何款項。 

 

 



 

三、售樓廣告莫輕信 

目前，依然有個別開發商存在誇大宣傳、售樓廣告與事實不符的情況，對購

房人造成誤導，這種行為違反了房地產廣告管理方面的規定，購房人應當及時向

市場監管部門反映。 

同時要提醒消費者，《商品房買賣合同》是確定買賣雙方權利義務的最重要

依據，如果購房人認為廣告宣傳的事項是對訂立合同有重大影響的，可以要求增

加到合同內容中，並設定違約責任。因廣告宣傳與事實不符，購房人要求解除買

賣合同的，可與開發商協商，協商不成的，可向相關部門投訴、通過仲裁或司法

途徑解決。 

 

四、簽訂合同須留心 

合同是房屋買賣的有效憑據，直接關係各方當事人的權益，簽署合同時務必

要留心。 

簽署合同前，應認真閱讀合同的條款內容，對合同中的空白條款，應劃去或

填上內容，切忌不認真看合同就簽名。不要輕信口頭承諾，對於雙方的約定，要

寫入合同中。 

 

五、“陰陽合同”簽不得 

在房屋買賣交易過程中，個別當事人為逃避稅費或獲取高額度商業貸款，採

用簽訂“陰陽合同”的方式辦理交易手續。這種做法，不僅違反了法律的規定，

還存在極大交易風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税收徵收管理法》的相關規定，納

稅人提供虛假材料偷稅漏稅的，均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處罰，甚至被追究刑事責任。

同時在交易過程中，一旦對方通過司法途徑要求履行合同約定事項時，因虛報的

內容已被房屋交易管理部門、稅務部門或銀行所採納認可，當事人往往必須按照

虛報的內容履行相應義務，自行承擔由此造成的所有損失。 

 



 

六、交付定金須謹慎 

在房地產交易中，為提前預定房源，房地產商一般要求購房者預先支付款項，

並開具收款收據，在收款收據中經常會出現“定金”、“訂金”或“誠意金”等

字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規定，給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約定

的，無權要求返還“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約定的債務的，應當雙

倍返還“定金”；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

問題的解釋》的規定，訂金、誠意金、保證金、訂約金等，可通過雙方協調歸還。 

 

七、電商團購要謹慎 

一些樓盤銷售時，開發商與電子商務平台合作，宣傳繳納“電商費”或“團

購費”可享受優惠折扣，此類活動中，購房者必須向第三方電商支付團購服務費

等費用後，才能獲得購房優惠，而且此類活動通常會注明“因購房人原因放棄購

房的，服務費不予退還”等條款，當交易不成時，容易產生糾紛。 

 

八、謹慎選擇房地產經紀機構 

通過房地產經紀機構購房時，要選擇正規的、信用良好的房地產經紀機構。

一家正規房地產經紀機構，應具有營業執照、房地產經紀機構備案證書以及一定

數量的房地產經紀人。 

在查看營業執照、房地產經紀機構備案證書和經紀人證書時，要注意看正本，

還要注意營業執照、備案證書的有效期及地址與實際狀況是否相符，房地產經紀

人的執業單位與執業證是否一致等情況。房地產經紀機構、房地產經紀人備案情

況可通過珠海市房地產交易監管平台查詢。 

 

  

 


